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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资本进入环保领域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
（EOD）项目的指引指南 

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的若

干措施》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，鼓励和引导

民间资本参与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项目投资建设运营，

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，特制定本指南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本指南适用于民间资本参与江苏省内采用 EOD模式实施的

项目。 

本指南所称 EOD模式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，通

过产业链延伸、组合开发、联合经营等方式，推动公益性较强的

生态环境治理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效融合、增值反哺、统筹

推进、市场化运作、一体化实施、可持续运营，以生态环境治理

提升关联产业经营收益，以产业增值收益反哺生态环境治理投

入，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的创新性项目组织实施

方式，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项目实践，有利于积

极稳妥推进生态产品经营开发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实现。 

二、参与方式 

EOD 项目主体分为组织主体和实施主体。民间资本可通过

独资或合资方式作为实施主体参与 EOD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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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主体由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或园区管委会承

担，负责组织领导、项目谋划、统筹协调、督促推进、评估指导

等工作，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探索组织实施。 

实施主体由市场主体承担，按照自主决策、自负盈亏的原则，

负责项目落地实施、运维经营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约

定的要求，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。 

三、项目报批建设流程图 

 

图 1  项目实施流程图 

四、办理程序 

（一）项目谋划 

项目组织主体建立工作机制，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项目谋划。

主要包括，识别本地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，选择对实现生态环境

保护目标支撑作用大、实施必要性强、工作基础好、生态环境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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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显著的公益性生态环境治理内容；识别发展空间大、市场预期

好、项目收益佳、反哺能力强的优势产业，确定关联产业；分析

一体化实施的可行性。 

（二）方案设计 

项目组织主体开展项目资金平衡分析，优化调整项目边界与

内容，开展实施方案市场测试，获取潜在或意向市场主体和金融

机构等对项目的响应情况，在此基础上，组织编制 EOD项目实

施方案，并开展评估论证。根据省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（EOD）

试点项目申报要求进行入库申报，纳入省级 EOD试点项目库的

项目，按规定给予资金政策支持，并择优向生态环境部生态环保

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推荐。 

（三）EOD项目实施主体确定 

EOD 项目实施主体应采用竞争性方式确定，并满足相关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。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。 

1．办理事项 

民营企业可单独或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竞争。以联合体形式

参与的，应成立 EOD项目公司，确定股东协议、公司章程等。

民营企业或其合资成立的 EOD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，须

具备项目投资建设与运维经营能力，经营范围包括相关生态环境

治理和产业经营内容，不得仅为工程建设单位、财务投资人等。 

在依法依规确定 EOD项目实施主体后，EOD项目组织主体

与实施主体签订 EOD项目合同。合同应重点约定项目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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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目标及责任、运营维护质量和标准、项目效果评估与监督管

理方式、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条款等。合同中不得以任何形式约定

政府支出责任和融资担保等涉及政府隐性债务的事项。 

2．具体经办单位：项目组织主体。 

3．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关于印发<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

项目实施导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环办科财〔2023〕22号）等。 

（四）项目实施 

1．办理事项 

（1）项目前期工作 

民营企业或其合资成立的 EOD项目公司按照企业投资项目

核准或备案有关规定，开展 EOD项目整体立项，推进项目资金

筹措，按照有关要求落实项目开工建设前期工作。 

（2）项目建设和运维经营 

民营企业或其合资成立的 EOD项目公司按照实施计划推进

项目建设与验收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，严禁资金挪用。优先开展

生态环境治理，确保实现生态环境效益。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设施

运营管理与关联产业经营等，确保实现社会经济效益。按照相关

要求落实各项管理制度，严格做好项目投资建设和运维经营等工

作的日常管理和信息记录，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监督管理和社会公

众监督，确保项目持续稳健运营。 

2．具体经办单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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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前期工作：具有对应审批权限的发展改革、规划、

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建等主管部门。 

（2）项目建设和运维经营：省生态环境厅及项目所在地生

态环境部门。 

3．政策依据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相关规定以及《关于印发<

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项目实施导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（环办科财〔2023〕22号）等。 

（五）评估监督 

1．办理事项 

项目建设期间，民营企业或其合资成立的 EOD项目公司应

加强项目评估，对实施中发现的问题，尤其是生态环境效益目标

难达标的情况，及时整改。严格廉洁自律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对

项目的监督检查；及时将项目基本情况、实施进展、评估结果等

信息公开，接受公众监督。 

2．具体经办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及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部

门。 

3．政策依据：《关于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项

目实施评估的通知》（环办科财函〔2024〕102号）、省生态环

境厅关于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评估工作的通知

（苏环便函〔2024〕636号）。 

EOD 项目有关事项咨询部门和咨询电话：省生态环境厅，

025-58527220。 


